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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个人金融信用征信的法律规制》对个人信用额度进行统筹管理，提出了我国信用征信机构运作
模式，即在目前的基础上，逐步过渡到以政府为主导，以个人金融信用数据库为核心载体、以公司化
的信用征信机构为重要主体的运作模式，以此构建多层次、多角度、全方位的征信体系与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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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姚佳，1979年7月生，法学博士，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环球法律评论》编辑，编辑部
副主任。
主要研究领域为民法、金融法等。
曾公开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参与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司法部等课题十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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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三，对信用征信机构的损害赔偿请求权。
紧随异议权问题，如若信用数据使用者发现消费者的信用数据存在一定问题，甚至由信用征信机构提
供的信用数据直接导致授信或信用交易出现一定失误时，那么，信用数据使用者的损失如何弥补？
其权利是否可以得到适当的救济？
事实上，与上述异议权存在的依据同理可证，信用数据使用者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仍可基于一般民商事
法律关系，通过契约约定双方的权利义务，从而实现对权利人的保护以及对义务人的约束作用。
　　（2）义务与责任　　第一，保密义务。
所谓信用数据使用主体的保密义务，主要指信用数据主体对其所掌握的消费者信用数据负有不得泄露
、不得在基于合理、特定目的使用之后而擅自使用的义务。
信用数据使用主体恪守保密义务，对保护消费者隐私权以及利益而言至关重要。
授信主体或信用交易主体通过与消费者进行交易，了解消费者的经济情况，但消费者却仅仅希望在获
得相应授信或信用交易之后，有关自己的信息不再被其他第三方获得。
之所以要求授信主体或信用交易主体必须负有保密义务，主要因为：一方面，源于对消费者隐私权的
保护；另一方面，如果授信主体或信用交易主体为了商业目的，随意泄露消费者的信用数据等内容，
若被消费者知晓，不仅要追究其相关责任，同时也将失去消费者的信任，影响自身的业务发展。
需要明确的是，履行保密义务，仅仅依靠授信主体或信用交易主体的自我约束是不够的，必须要以法
律规则的形式予以确认，从而实现对消费者的充分保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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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本书选题前沿、概念准确、阐述全面、研究方法科学，作者对个人金融信用征信法律规制的理论
与制度建设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
尤其是，作者在研究该制度的理论基础时，导入公平、秩序、社会整体利益本位的理念要素，并汲纳
民法理论对个体的意思自治及个体权利维护的理念要素，确立了维护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相结合的个
人金融信用征信法律规制的新理念，具有一定的创新价值。
　　——徐孟洲 教授　　　　个人信用制度的建立是近年来全社会讨论的热点问题，而其中的个人金
融信用征信则是关系到财产权实现与人格权保护的重要制度之一，因而本书在我国当前具有重要的理
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作者运用丰富的资料进行分析，使研究具有可信性。
本书从个人金融信用征信的基本内涵以及为什么要对其进行法律规制的探讨开始，进而探索该制度的
理论基础，主体、客体的证成，并进一步分析具体的法律规则配置，尤其是最后对我国当下立法提出
展望与建议，殊值一提，具有一定的创新意义。
　　——孙宪忠 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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